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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草生态”或“公司”）2018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

构”）对公司向子公司乌兰察布市环野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野生态”）

和参股公司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路兴”）提供担保

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事项及核查意见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为满足蒙草生态子公司参股公司日常经营，保证公司业务顺利进行，提高决

策效率，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2021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拟在环野生态、鹭路兴申请银行授信及其他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分别为不超 1.9 亿元、1.5 亿元。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且累计担保额度

未超过上述总额度的担保协议有效。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或其委托授权人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

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

大会决策权限，尚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鹭路兴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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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及担保金额 

1、乌兰察布市环野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1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若冰 

住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工农大街 57 号神宇国际商住小区 B4 号楼 3

单元 1305 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保

护、相关技术的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城镇化建设、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含污水处理、公共交通、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水利

工程设施和其他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勘察规划设计及投资

运营管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设备、建筑设备及批发零售；旅游开发建设

运营；传媒、演艺、广告、营销策划、品牌推广的投资运营管理；牧草、粮食、

牛羊及其他农畜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的投资运营管理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1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50% 6,650 

2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8.5% 2,850 

3 乌兰察布市生态资源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00% 500 

 合计 1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经审计） 
 33,790.37   22,513.90   11,276.48   -     -192.53  

2021 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30,550.29   19,316.74   11,233.55   -     -42.93  

注：环野生态在建项目尚未进入运营期，故未产生营业收入。 

与公司的关系：乌兰察布市环野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融资担保情况（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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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银行:金融机构 

融资额度:不超过 1.9 亿元 

担保额度:不超过 1.9 亿元 

担保期限:实际担保期限按照担保协议约定 

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 

资金用途:本项目建设、运营 

2、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260127438U 

成立日期：1998 年 8 月 26 日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五星路 481 号巷北工业区贡香产业基地配套综合楼第四

层东侧 A 

法定代表人：王再添 

注册资本：10,01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市政道路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绿化

工程设计；公路管理与养护（凭相关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房屋建筑业；未

列明的其他建筑业；建筑装饰业；公路工程建筑；其他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

筑；管道工程建筑；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河湖治理

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

土石方工程（不含爆破）；管道和设备安装；钢结构工程施工；电气安装；其他

未列明建筑安装业；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市政设施管理；绿化管理；公

园管理；游览景区管理；规划管理；城乡市容管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造林和更新；林木育苗；林木育种；其他水利管理

业；水污染治理；其他未列明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 

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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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1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3,503.85 3,503.85 

2 内蒙古和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5% 2,502.75 2,502.75 

3 王再添 14.0103% 1,402.5722 1,402.5722 

4 陈金梅 10.8427% 1,085.4631 1,085.4631 

5 
厦门市翔安区鼎海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7227% 773.1163 773.1163 

6 邱晓敏 2.5005% 250.3248 250.3248 

7 吴福荣 2.1167% 211.9023 211.9023 

8 陈清岳 1.5134% 151.5018 151.5018 

9 周兴平 1.2938% 129.5195 129.5195 

 合计 100.00% 10,011.00 10,01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经审计） 
46,045.26  26,766.63  19,278.63         6,049.91        -6,854.24  

2021 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44,190.60  26,191.21  17,999.39  721.92        -1,279.2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鹭路兴 35%的股权，公司原副总经理邢文瑞先生过

去 12 个月内曾任鹭路兴公司董事，上述担保为关联担保。 

融资担保情况（以合同约定为准） 

融资银行:金融机构 

融资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 

担保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 

担保期限:实际担保期限按照担保协议约定 

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 

资金用途:日常运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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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

由本公司及相关公司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

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上述被担保公司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以及

其他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每笔担保金额及

期限根据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对外担保事项，控

制公司财务风险。 

（四）担保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为环野生态提供担保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享有上述项目公司产生的收益，依据 PPP 合同上述公司

政府方股东不享有项目公司的收益，故未对项目公司的项目贷款提供相应担保。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不使用上述贷款资金，贷款资金将完全由公

司使用，故天津绿茵景观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未来将本

PPP 项目合同项下项目收益和收益权质押进行融资，且质押的项目收益和收益权

不包括天津绿茵景观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有收益及收益权。上述项目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所获融资由公司使用，故项目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2、公司为鹭路兴提供担保 

公司为参股公司鹭路兴提供担保，是公司作为该参股公司股东正常履行职责，

有利于促进参股公司日常业务运作及发展。且该担保事项发生时相关方需提供相

应的反担保措施，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预期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为鹭路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1,800.00 万元。除日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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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形成的往来款，公司向鹭路兴提供借款本息余额 762.03 万元，应收股利

1,125.00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分别为不超过 1.9 亿元及 1.5 亿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3.95%及 3.1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 33.29 亿元（不含本次预计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和净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1.88%和 69.13%。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8,408.8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2%，

无逾期担保 

（六）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提供担保

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前认可意见：我们对公司向鹭路兴提供担保

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本次关联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同

意将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为

公司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向银行及金融

机构申请银行授信以及开展业务活动等事项的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进行，属

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且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该担保发生时相关方需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提供担保

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促

进其日常业务运作及发展。为参股公司鹭路兴提供担保，在担保发生时要求相关

方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提供担保的内容及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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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提供担保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查阅了蒙草生态本次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相关董

事会资料、独立董事意见、环野生态和鹭路兴的工商信息、财务报表等资料，经

审慎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由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该担保发生时相关方需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公司所履行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国信证券对蒙草生态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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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齐百钢                孟繁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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